关于做好我校2012届毕业生户口迁移工作的通知
（校保[2012]1号）
各学院：

2012届学生毕业在即，根据学校工作安排和市公安局对学生户口迁移工作要求的精神，为确保我校毕业生户口迁移工作按时、顺利地进行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1、各学院须指定专人负责本学院毕业生户口迁移工作。

2、各学院将经过核实签章的全部毕业生的户口迁往地址登记表（纸质版，格式见附件1），于6月8日前统一交所在校区保卫科。迁往地址应按下列格式要求填写：
（1）迁往工作单位的地址格式：××省××市××区（县）××路××号（工作单位名称）。
（2）迁回原籍的地址格式统一书写为“迁回原籍”。若现迁回地址与原籍地址（入校时迁出地址）不一致的毕业生，须提供相关书面证明材料（即父母亲户口簿第一页复印件）。

3、因毕业改派等原因，需要变更户口迁移证的迁往地址，学院应及时填报毕业生户口迁往地址变更登记表（纸质版，学院签章，格式见附件2），于6月15日前送交保卫处人口信息中心（文汇路校区27号楼116室）。
6月15日上午8:30-11:30、下午2:30-5:30，人口信息中心集中为毕业生办理户口迁移证改迁手续。逾期，则由本人自行到开发区公安分局文汇派出所（维扬路128号，扬州大剧院南约200米）办理改迁手续。
4、因毕业缓派等原因，要求户口暂时保留在学校的毕业生，须填写户口缓迁申请表（格式见附件3），经学院盖章后报保卫处备案。缓迁申请表上报截止时间6月8日。没有进行图像信息采集的缓迁学生，请在6月18日下午2:30-5:30之间前往荷花池校区教学楼207室进行拍照，具体名单另行通知。
5、未集中办理户口迁移的毕业生，需本人持身份证、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，到保卫处人口信息中心签章，然后到开发区公安分局文汇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。
附件：1、扬州大学2012届毕业生户口迁往地址登记表
2、扬州大学2012届毕业生户口迁往地址变更登记表
3、扬州大学2012届毕业生户口缓迁申请表
4、扬州大学2012届毕业生户口迁移工作进程表
扬州大学保卫处

二○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
附件1：
扬州大学2012届毕业生户口迁往地址登记表
学院名称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班级或学科、专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姓  名
	身份证号
	户口迁往地址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	6
	
	
	

	7
	
	
	

	8
	
	
	

	9
	
	
	

	10
	
	
	

	11
	
	
	

	12
	
	
	

	13
	
	
	

	14
	
	
	

	15
	
	
	

	16
	
	
	

	17
	
	
	

	18
	
	
	

	19
	
	
	

	20
	
	
	


说明：  1、本表应列出所有户口迁入学校的毕业生名单；  2、户口迁往地址分迁往工作单位、或原籍、或缓迁等三种。
登记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统计日期：2012年6月    日
附件2：
扬州大学2012届毕业生户口迁往地址变更登记表

学院名称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姓  名
	班级或学科、专业
	身份证号
	原户口迁往地址
	现户口迁往地址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

     说明： 需要变更户口迁移证迁往地址的毕业生，应持户口迁移证和本表到保卫处人口信息中心办理变更手续。

登记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统计日期：2012年6月    日

附件3：
扬州大学2012届毕业生户口缓迁申请表

	申请人姓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
	

	学院 / 班级或

学科、专业名称
	
	联系电话
	

	原籍地址
（父母户籍所在地）
	              省              市（县）

              区（村）              路         号    

	缓迁理由：



	申请人承诺：
在两年时间内（自2012年6月1日算起），即2014年5月底前将户口迁出现户籍所在地。如逾期未办理迁出，则委托担保人代办将户口迁回原籍。若原籍地址变动，则迁往原籍人才交流中心代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（委托人）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6月   日

	担保人姓名
（学工办、团委老师）
	
	职
务
	
	联系
电话
	

	申请人情况属实，本人愿意为申请人担保，并督促申请人按时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若申请人逾期未办理户口迁移，根据保卫处的要求，本人愿意帮助申请人办理户口迁回原籍相关事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担保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6月   日

	学

院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学院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6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附件4：
扬州大学2012届毕业生户口迁移工作进程表
	序号
	工作内容
	完成时间
	负责部门

	1
	学习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与公安部门商议2012届毕业生户口迁移工作事宜，研究制定我校2012届户口迁移工作办法
	5月11日

（周五）
	保卫处

	2
	根据2012届毕业生户口迁移人数，向属地派出所征订空白户口迁移证
	5月18日

（周五）
	治安消防科

	3
	导出毕业生户口迁移数据库、制表并发至校区保卫科，学生户口管理服务器、打印机等设备维护；与各学院核对毕业生户口迁移信息


	5月25日

（周五）
	人口信息中心

校区保卫科

	4
	召开全处户籍管理人员工作会议，研究、布置2012届毕业生户口迁移工作
	5月31日

（周四）
	治安消防科

	5
	在校园网学工平台、保卫处网站发布2012届毕业生户口迁移工作通知
	6月1日

（周五）
	保卫处

	6
	确定2012届户口迁移工作负责人，组织毕业生学习学校户口迁移工作通知
	6月4日

（周一）
	各学院

	7
	召开全校2012届毕业生户口迁移工作布置会
	6月5日

（周二）
	保卫处
各学院

	8
	送交2012届全部毕业生户口迁往地址登记表（格式见附件1）、缓迁申请表（格式见附件3）至校区保卫科
	6月8日

（周五）
	各学院

	9
	审核学院毕业生户口迁往地址登记表和缓迁申请表，并报至保卫处人口信息中心
	6月9日

（周六）
	校区保卫科

	10
	根据学校毕业生学位授予仪式时间表、学院送交毕业生户口迁往和变更地址登记表顺序，打印、发放户口迁移证
	6月15日

（周五）
	各学院

人口信息中心

校区保卫科


	11
	集中未采集图像信息的缓迁学生进行补拍照

拍照地点：荷花池校区教学楼207室
	6月18日

（周一）
	各学院

人口信息中心

	12
	统计2012届毕业生户口迁移数据，整理、核对缓迁申请表；向公安部门上报我校2012届毕业生户口迁移数据库；工作小结
	6月25日

（周一）
	人口信息中心

校区保卫科

	13
	接待师生来访
	全程
	监察处

保卫处

各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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